首次发卡技术标准符合性和安全性审核办事指南

一、事项类别
非行政许可
二、办理依据
[bookmark: _GoBack]《新疆辖区商业银行银行卡首次发卡技术标准符合性和安全性审核细则》（乌银办〔2014〕173号文印发）、《新疆辖区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发卡技术标准符合性审核相关申请材料要求》（乌银办〔2012〕115号文印发）
三、受理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科技处
四、基本流程
1.商业银行银行卡首次发卡技术标准符合性和安全性审核：商业银行提供乌银办〔2014〕173号文要求的相关材料，并配合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进行银行卡系统现场技术评估等工作。
2.商业银行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发卡技术标准符合性审核：商业银行提供乌银办〔2012〕115号文要求的相关材料。
五、申请材料
1.银行卡发卡：《新疆辖区商业银行银行卡首次发卡技术标准符合性和安全性审核细则》（乌银办〔2014〕173号文印发）中包含的所需全部申请资料。
2.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发卡：《新疆辖区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发卡技术标准符合性审核相关申请材料要求》（乌银办〔2012〕115号文印发）中包含的所需全部申请资料。
六、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七、咨询电话
0991-2373402、2373049
八、办公时间
工作日 上午10:00-13:00 下午15:00-19:00
九、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395号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6009办公室
